
「論私隱 你有份」

2007 年亞太區私隱機構寫作比賽

有人說，時下的年青人對自己及他人的私隱毫無意識。他們認為現時的年青人是公開地活

在網絡空間裏，別人只要接上電腦及數據機，即可以對他們的一切瞭如指掌，全無秘密可

言。

年長一輩大多數會認為這是壞事。他們認為年青人這樣公開地讓人知道自己的一切，如同

以自己的私隱、健康、人際關係，甚至個人安全作賭注。

身為年青人的你，又有甚麼看法呢？

目標：

透過寫作向年青人推廣私隱的重要。

是次比賽由亞太區私隱機構成員合辦，屬於 2007 年 8 月 26 日至 9 月 1 日「私隱關注周」

的聯合活動之一。2007 年私隱關注周的口號是「論私隱 你有份」 (Privacy is Your 
Business)。

形式：

有關私隱的任何層面你都可以寫私隱如何影響你、你的朋友、家庭或生活。例如，你可

以以網誌形式描寫私隱如何影響你的日常生活。

獎項：

冠軍：
筆記簿型電腦及獎狀。

亞軍：
港幣 3,000 元禮劵及獎狀。

季軍：

港幣 1,500 元禮劵及獎狀。

參加資格：

現時居於香港、澳洲或新西蘭或澳門的居民；

全日制中學生。



參賽規則：

合資格參賽者提交的作品(以「論私隱 你有份」為題，形式不限)必須為原創及未經發

表。有關寫作題目的詳情，請參閱背景資料。

參賽作品字數上限為 1,000 字。

參賽作品可以中文或英文書寫。

寫作形式包括但不限於：

詩歌；

散文；

網誌；

日記；

學術文章；以及

文字藝術。

參賽程序：

參賽作品可以電郵或郵遞提交。

遞交作品次數不限。

參賽作品必須連同已填妥的參加表格一併遞交。

未填妥參加表格的參加者會被取消資格。

香港居民請把參賽作品寄往：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48號 12 樓

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

或電郵至 privacywritingcompetition@pcpd.org.hk

截止日期：

截止收件時間為 2007 年 8 月 3 日(星期五)下午 5 時。郵寄參賽作品的郵戳不得遲於

2007 年 8 月 3 日(星期五)。
收件時間不會延長。

主辦機構不會為遲到、遺失或錯誤發送的郵件或電郵負責。

除非參賽者提出要求，並在遞交參賽作品時附上已貼郵票的回郵信封，否則將不獲發

還參賽作品。

版權及鳴謝：

參賽者遞交已簽署的參加表格後，即准許亞太區私隱機構及其個別成員機構為與該機

構的法定職能有關的目的而使用參賽作品。

主辦機構使用作品時會鳴謝作者，通常是加上作者的姓名。

如作品是由多於一人創作，鳴謝形式亦只限於一個名稱(參賽者在參加表格上提議的組

別名稱)。



亞太區私隱機構及其個別成員機構可以酌情把所有得獎者和入圍者的作品及其他獲選

作品公開展出，及/或以電子及/或複印文件的形式刊出。

除非參賽者要求發還參賽作品，並提供已貼郵票的回郵信封，否則未獲使用的參賽作

品會被銷毀。

入圍者及得獎者：

由主辦機構絕對酌情決定的十份最佳作品(「入圍者」)會獲頒贈證書，以茲鼓勵。

冠、亞、季軍會由評審委員會絕對酌情決定。

冠、亞、季軍的評審委員將由參與是次徵文比賽的亞太區私隱機構的私隱專員(或同等

職位的人士)擔任。

通知得獎者及頒獎：

得獎者將於 2007 年 8 月 26 日之前收到電話及/或郵寄通知。

獎項將於 2007 年私隱關注周(8 月 26 日至 9 月 1 日)在得獎者居住的國家、省或地區頒

發。

得獎者須自行負責出席頒獎典禮的交通及相關費用。

不能出席頒獎典禮不會導致參賽者喪失參賽資格。

評審準則及評審委員會的決定：

是次比賽屬技術較量，參賽者不能靠運氣取勝。評審委員會將按下述準則逐一評審參

賽作品：

對主題「論私隱 你有份」的詮釋；

表達清晰；以及

創意。

評審委員會擁有最終決定權。

私隱聲明：

是次比賽是遵照個別亞太區私隱機構的私隱政策進行。如要閱覽政策全文，可瀏覽有

關機構的網頁或直接與有關機構聯絡。

亞太區私隱機構收集合資格參賽者的個人資料是為了進行亞太區私隱機構徵文比賽。

有關資料會儲存於安全的電腦資料庫中，亦以文件形式妥為保存，在未得到有關人士

的明確同意之前，此等資料是不會向亞太區私隱機構以外的任何人士或團體披露的。

保留作者的資料是為了在使用作品時作出鳴謝，此等資料會根據當地有關法律而保

留，例如香港的《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亞太區私隱機構及其個別機構可能會以文件及/或電子形式刊登得獎者、入圍者及獲選

參賽者的姓名及教育資料(如適用)，以推廣是次比賽、亞太區私隱機構及其個別機

構，以及私隱意識。

損失或損害：

亞太區私隱機構及其個別機構不會對參賽者因參加是次比賽而蒙受的損失或損害負責，但

無法卸除的法律責任除外。

查詢：

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48 號 12 樓

電話：2827 2827   傳真：2877 7026  電郵：privacywritingcompetition@pcpd.org.hk

亞太區私隱機構成員來自澳洲、香港、南韓及新西蘭，而參與是次比賽

的成員包括：

- 澳洲北領地訊息專員公署

- 澳洲新南威爾斯私隱專員公署

- 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

- 澳洲聯邦政府私隱專員公署

- 新西蘭私隱專員公署

- 澳洲維多利亞省私隱事務專署



2007 年亞太區私隱機構寫作比賽參加表格

郵寄參賽作品：

請列印本表格，填妥後連同參賽作品一併寄交。

電郵參賽作品：

請在電郵中詳列下述所有資料。如你於 2007 年 4 月 30 日未滿 16 歲，請確定你已獲得

家長或監護人的批准，參加是次比賽。

注意： 請清楚填寫。       未填妥的參加表格會被取消資格。

甲部 – 參加者資料

合資格參賽者姓名：

(如作者多於一人，請列出所有人的姓名，並提供一個組別名稱。)

於 2007 年 4 月 30 日的年齡：

郵寄地址(包括國家)：

電話：

電郵：

學校名稱及就讀級別：

乙部 – 聲明

1. 本人謹此聲明，本人明白並同意遵從 2007 年亞太區私隱機構徵文比賽的條款及條

件。

2. 本人謹此聲明本表格所填的資料真確無訛，並明白任何虛假資料可導致本人喪失參

賽資格。



3. 本人明白本人提供的所有個人資料將會用於進行 2007 年亞太區私隱機構徵文比

賽。本人明白並同意亞太區私隱機構及其個別機構可能會以文件及/或電子形式刊

登得獎者、入圍者及獲選參賽者的姓名及教育資料(如適用)，以推廣是次比賽、

亞太區私隱機構及其個別機構，以及私隱意識。

4. 本人同意亞太區私隱機構及其個別機構為推廣是次比賽、亞太區私隱機構及其個

別機構，以及私隱意識而以電子及/或複印文件的形式使用本人的參賽作品。

 本人已閱讀及明白上述聲明及條款。

 本人未滿 16 歲，並已獲得家長或監護人的批准參加是次比賽

簽署：

家長或監護人簽署(如參加者於 2007 年 4 月 30 日未滿 16 歲)：


